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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 年 3 月 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

拟以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 126,9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1.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9,047,000 元。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也不进行股票股利分配。以上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维股份 60303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晓宇 张雷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三门县海游街道下坑村 浙江省三门县海游街道下坑

村 

电话 0576-83518360 0576-83518360 

电子信箱 sanweixiangjiao@yeah.net sanweixiangjiao@yeah.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致力于在橡胶胶带领域提供高质量、安全可靠的产品和服务，自 1997 年前身三维有限成立以

来，一直从事橡胶输送带、V 带的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统



计数据，本公司输送带产销量连续多年排名行业前十；V 带产销量连续多年行业排名第二，是当

期全国唯一输送带、V 带皆排名前十的企业。 

2、公司主要的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公司采购原材料主要采用向国内生产商或贸易商采购的模式。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供应

商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在对供应商进行严格的评审考核后，与其签订采购合同。公司每年

对供应商进行评估，选择信誉好的供应商。公司日常物资采购由采购部负责，采购原辅材料包括

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帆布、线绳、炭黑、无机填料、化学原料、橡胶溶剂等。公司的采购主要

包括采购申报与审批、供应商的选择、合同的签订、采购跟踪与验收入库、采购付款四个环节。

公司主要采购流程如下：（1）采购申报与审批。公司生产部门、仓储部门编制请购单，经副总经

理审批后由采购经办员负责采购。（2）供应商的选择。公司的采购首先在《合格供应商名录》中

选择供应商，若没有合适的供应商，采购部需按照《供应商管理制度》中的规定确定新的合格供

应商。（3）合同的签订。采购合同正式签订前，采购部对合同的各项条款进行审核。采购合同的

变更、解除和日常管理程序严格按照公司《合同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4）采购跟踪与验

收入库。采购经办人需及时跟踪供应商发货情况并跟催到位，采购的原材料及辅助材料到达指定

仓库保管员清点数量后，由技术部对其进行抽检，检验合格保管员方可办理入库手续，并将《实

物入库凭证》提交采购部。 

生产模式：公司遵循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主要经营活动皆围绕订单展开，需要先与客户、经销

商签订相关销售合同或协议后，再根据合同或订单安排采购、制作生产计划，并按订单的要求组

织生产，然后交货并提供售后服务。 

销售模式：公司的销售模式分为经销商模式和面向最终用户的直接销售两种，其中，输送带主要

采用面向最终用户的直接销售模式，V 带主要采用经销商模式。输送带主要由公司直接面向最终

客户销售，少量通过经销商销售。根据销售量和信誉级别，公司对国内销售客户进行分类，分别

执行不同的付款政策：对采购量大、信誉度高的客户给予一定的信用期；采购量小、信誉度一般

的客户，一般要求货款付清再交货。V 带由经销商进行区域专营销售，具体为公司把产品销售给

经销商，经销商将货款按照合同约定直接支付给公司，与商品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亦转移给

经销商，经销商自主定价销售给最终用户。公司的经销商全部为内贸经销商，未设立境外经销商，

公司产品的出口均通过直销方式开展。公司构建了广泛而稳定的经销商网络，截至目前，共有 66

家经销商。公司建立了系统完善的经销商管理制度，对经销商进行选择、考核；着重选择信誉良

好、管理规范、经验丰富的经销商，并根据协议约定结合地区市场情况对经销商进行考核；公司



每年对订货稳定、销售能力强、合同执行良好且当年订货意向额较高的经销商给予一定的商业折

扣。公司销售部门负责建立与经销商的联络，及时了解经销商需求，并向其介绍公司各项产品性

能、特点、质量状况；及时收集经销商反馈，必要时可由销售部组织技术部、品保工作组为经销

商提供技术或现场服务。 

3、公司所从事行业情况说明 

目前，公司 V 带产品业内主要竞争对手包括三力士、尉氏久龙。输送带产品业内竞争对手包括双

箭股份、康迪泰克。 

橡胶胶带行业在国内经过二十多年的迅猛发展，已经入技术、工艺成熟，运用领域广泛的稳定阶

段。受原材料天然橡胶及合成橡胶价格波动及下游行业‘三去一降一补’的影响，行业呈现一定

的周期性，盈利状况也逐年波动。 

公司所处胶带胶管行业作为我国国家政策支持发展的产业，未来仍将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经营

环境仍将持续改善，我国橡胶工业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目前，国内橡胶工业制品业发展竞争激烈，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行业整体经营利润受挤压，随

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行业进入转型升级的时期。胶带产品作为工业配套产品，未来低端产品的

市场需求将逐步减少，对高质量、高品质的高档产品需求将逐步增多。 

公司在自主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与品牌、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成本管理、公司治理

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居于行业领先地位，但与国际同行相比，资金、技术尚存差距。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378,114,962.43 1,289,711,905.51 6.85 949,877,064.17 

营业收入 965,129,590.81 757,709,810.35 27.37 764,501,59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7,115,051.88 79,099,896.35 -27.79 91,011,98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6,109,989.05 78,149,940.64 -28.2 88,349,00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25,547,860.58 1,095,642,808.70 2.73 651,175,882.2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8,782,537.86 157,259,418.67 -143.74 87,336,945.2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5 1.16 -61.21 1.3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5 1.16 -61.21 1.3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14 11.45 减少6.31个百分

点 

15.0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7,486,737.38 258,052,877.84 224,788,647.68 304,801,32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349,663.40 14,396,082.56 8,041,060.06 27,328,24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7,431,691.65 14,915,568.9 8,334,411.01 25,428,317.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8,844,135.70 53,774,627.08 3,835,248.18 52,451,722.5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7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9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叶继跃 13,960,000 48,860,000 38.48 48,860,000 质

押 

10,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张桂玉 4,000,000 14,000,000 11.03 14,0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叶军 1,200,000 4,200,000 3.31 4,200,000 质

押 

4,200,000 境内

自然

人 

李志卫 1,200,000 4,200,000 3.31  质

押 

3,050,000 境外

自然

人 

金海兵 1,200,000 4,200,000 3.31  无  境内

自然

人 

景公会 1,080,000 3,780,000 2.98  质

押 

3,780,000 境内

自然

人 

叶双玲 720,000 2,520,000 1.98 2,52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温寿东 660,000 2,310,000 1.82  无  境内

自然

人 

范肖群 600,000 2,100,000 1.65  无  境内

自然

人 

云南惠潮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795,000 1,795,000 1.41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378,114,962.43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1,125,547,860.58 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65,129,590.81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7.3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57,115,051.88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7.79%，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6,109,989.0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8.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在“净

利润”的项下新增“（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分别反映净利

润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净利润和与终止经营相关的净利润。 

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

订）》之前，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

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

订）》之后，对 2017年 1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费用；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资

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 

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实施。该准则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浙江三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